附件：

 2008年度火炬专项统计年报实施方案
一、火炬计划序列统计年报实施方案

（一）国家高新区开发面积上报要求
1.国家高新区填报面积的要求要按实际开发面积上报（含代管区域中开发的面积）,凡是开发面积中有产业的都要按实际开发面积填报。

2.国家高新区填报的企业应为上述实际开发面积区域内的注册企业，对企业上报要求见国家高新区上报要求中的第⑤条对企业统计范围的划定。
（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上报要求

1.老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6年和2007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要求分区内和区外上报。
    2.新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以后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要求分区内和区外上报。

    3. 2006以前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7年经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复审合格的企业仍按高新技术企业分区内和区外分别上报；未经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企业，区内可按一般企业上报，区外的企业不能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上报。

（三）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统计上报要求

1．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2002年以后认定的且仍在执行的国家级项目按要求上报。

2．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凡是在2002年以后认定的国家级项目经过地方科技管理部门验收的项目不再上报。       

（四）各类机构统计上报要求

为避免报表数据出现问题，以下各类机构上报报表要按照清单中的要求直接上报到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级高新区负责统计的部门，火炬中心不直接对各类机构。

1.国家级孵化器2007年197个,2008年拟新批若干个,上报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名称要按照所列清单的名称相一致。
    2.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168个,2008年拟新批准若干个,上报的特色产业基地名称要按照所列清单的名称相一致。

    3.国家大学科技园69个,2008年拟新批准若干个，上报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名称要按照所列清单名称相一致。

4.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34个,2008年拟批准1个,上报的软件产业基地名称要按照所列清单名称相一致。

上述清单名称见科技部火炬中心网站。

（五）制度统计上报要求

1.统计快报：上报时间截止日期2009年1月15日前传真原始报表（经领导签字后盖公章），认真核准所报数据，要减少与年报数据的误差，统计范围口径与年报一致。
    2.统计季报：上报时间截止日期2009年4月10日、7月10日、10月10日前，传真原始报表（经领导签字后盖公章），认真核准所报数据，统计范围口径与年报一致。
    3.统计年报：上报时间在2009年4月初，具体时间和地点以火炬中心发文为准。
（六）国家高新区统计上报要求

1.统计快报上报要求

(1)高新区内企业数据均是统计范围内的企业数据，是统计口径概念。
(2)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快报报表(国家高新区内的国家级孵化器)。
(3)报表内全部统计指标解释可参照年报统计调查制度。
2.统计季报上报要求

(1)所上报数据均是统计范围内的企业数据，是统计口径的概念。
    (2)报表内全部统计指标解释可参照年报统计调查制度。
    (3)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要有当季和累计两项。
3.统计年报上报要求

    (1)年报的统计报表、统计软件、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从火炬网站上下载，以国家统计局2008年下达批号后报表为准，有效期至2010年11月。
(2)上报的年度报表如下：
①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情况统计表（一式一份）。
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统计报表（一式一份）。
    注：总收入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的企业需报送原始报表，其它各类企业的报表请以软盘的形式上报。
③国家高新区创业投资机构报表（一式一份）。
④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综合表、软件企业报表（一式一份）。

注：国家高新区内的软件基地由各个高新区负责。
⑤科技企业孵化器综合情况表、在孵企业表和新毕业企业表（一式一份）。
    注:凡是由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孵化器必须上报。凡是上报留学人员创业园报表的单位，如果是和创业中心是一个机构，要分开填报数据。高新区内的留学人员创业园都要上报。
    (4)对年报数据上报的具体要求
①高新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节能减排及降耗指标同时抄报火炬中心一份。
②汇总时带好年报数据报表的U盘。
③各种计算机校验表由统计软件自动打印出来，高新区管委会盖章。
④打印出高新区企业汇总表、已上市企业以及亿元以上企业的清单、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清单，并由高新区管委会盖章。
⑤对企业统计范围的划定
各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级高新区上报的企业均为以独立法人为代表的注册企业，各单位要严格掌握企业的状况，不得用以合并报表的方式上报数据，一经查实，将追究法律责任。 

工业企业：经各省市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具有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工业企业,统计范围内的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均上报，行业代码包括B、C、D类。
建筑业企业：经各省市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具有应用高技术进行设计、施工以及技术装备的建筑业企业(纯房地产和建筑安装、施工企业不上报)，行业代码包括E类。
高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包括G、M类。

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按《火炬统计工作指引》的分类代码。
（七）地方科技部门统计上报要求

1.统计快报上报要求

(1)区外2006年以后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报表。
(2)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快报报表（国家高新区外的国家级孵化器）。
(3)火炬计划项目报表（包括未验收的项目从2002年-2008年，2005年以后已验收的项目）。
2.统计年报的上报要求。

  (1)年报的统计报表、统计软件、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从火炬网站上下载，以国家统计局2008年下达的批号为准，有效期至2010年11月。
(2)上报的年度报表如下：
①区外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报表（一式一份）。
    注：总收入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的企业需报送原始报表，其它企业的报表请以软盘形式上报。
②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一式一份）。
    注：产品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企业需报送原始报表，其他企业的报表请以软盘的形式上报。
③科技企业孵化器综合情况表、在孵企业表（一式一份）。
    注：凡是由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孵化器必须上报。凡是上报留学人员创业园报表的单位，如果和创业中心是一个机构的，要分开填报数据。各个地方科技部门有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尽量上报。
④国家大学科技园报表（一式一份）。
注：要求上报的是经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批准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省级大学科技园要填报科技企业孵化器报表。上报的大学科技园的名称要和批准时的一致。
⑤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报表（一式一份）。
注：要求上报的是经科技部火炬中心批准的特色产业基地。上报的特色产业基地名称要和批准时的一致。
(4)对年报数据上报的具体要求
①汇总带好年报数据报表的U盘。
②计算机效验表由统计软件打印出来，地方科委盖章。
③打印出区外高新技术企业汇总表、区外收入上亿元企业清单、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各类汇总表，地方科委盖章。

（八）统计软件及其它

1.2008版统计软件及软件安装使用注意事项、报表格式、软件安装使用说明等请到科技部火炬中心网站（www.chinatorch.gov.cn）首页点击火炬统计，下载相应文件。

2.火炬计划统计要按照新调整的指标体系上报，所有报表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到火炬中心统计处。

3.火炬计划项目的上报清单在软件中，可自动生成。

4.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严格按照要求填报数据，注意所填数据不得重复。

5.属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机构，凡是在孵化器内的在孵企业都要填报在孵企业报表。

二、技术市场序列统计年报实施方案

2008年度技术市场统计分为技术合同统计、常设技术交易机构统计两部分。
（一）技术合同统计上报要求。

1.技术合同统计要求使用“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进行统计汇总。

2.2008年度技术市场统计调查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12月31日后登记的合同系统将自动计入下一年度。

3.各技术市场管理部门仍需将系统中“国家规定报表”打印成纸质报表，经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009年1月15日前上报火炬中心技术市场管理处。

4.各地应根据技术交易中的特点和典型情况进行分析，编写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和专题报告，并及时上报。

（二）常设技术交易机构统计要求。

常设技术交易机构统计报表及报送要求将另行通知。

技术市场统计报表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

单位名称：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管理处

联 系 人：陈  彦

邮    编：100045 

三、生产力促进中心序列统计年报实施方案

（一）统计调查内容和报送时间。

2008年度的统计工作仍分为快报和年报，快报调查内容为各生产力促进中心在2008年1月1日至10月31日之间的运行情况；上报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之前；年报调查内容为各生产力促进中心在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的运行情况；上报时间为2009年1月25日之前。

（二）报送内容与载体。

报送内容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统计报表中所有指标内容，报送载体为：

1.通过统计软件由网上提交的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电子报表。

2.通过统计汇总软件由网上提交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行业的汇总电子报表。

3.报送年报时特别要求：除通过网上上报以上电子报表外，还需各汇总单位收集并寄送以上相应报表纸件，纸件上需加盖承担单位和主管部门公章。

（三）统计软件。

2008年统计采用2006新版统计软件和汇总软件。软件及软件安装使用注意事项、报表格式、软件安装使用说明等请到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网站（www.cappc.org.cn）首页点击统计工作栏目，下载相应文件。使用前请务必先阅读软件安装、使用注意事项及使用说明。

（四）注意事项。

尚未开展服务业务的新成立的中心，也必须安装、运行统计软件并完成网上注册。

统计软件中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情况表”、“人员表”、“技术装备表”的内容，每年上报前须重新填写，可采用导入方式借用部分往年数据。

年报纸件寄送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

单位名称：科技部火炬中心产业促进处 

收 件 人：赵  静

邮    编：100045

